苏师院教〔2015〕31号

关于印发《“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部门：

现将《“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管理办法（试行）
  2.“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审批备案表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2015年10月29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10月29日印发

附件1
 “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管理办法（试行）

为营造浓厚的富有师范特色的校园文化，强力打造“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下简称“石城讲坛”）这一校园文化品牌，进一步规范讲座管理，充分调动各二级学院举办“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的积极性，着力培养学生的人道情怀、科学精神、公民意识、世界视野、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提高其整体素质，特制定本办法。

     一、“石城讲坛”的界定和分类
（一）“石城讲坛”的界定
  “石城讲坛”是指由学校或二级学院举办的、聘请校内外专家学者面向全校或相关二级学院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系列讲座。

（二）“石城讲坛”的分类

    “石坛讲坛”分为一般通识类讲座和教育类通识类讲座2大板块。一般通识类讲座包括哲学伦理与人道情怀、科技发展与科学精神、政治法律与公民意识、中外文化与世界视野、艺术活动与审美体验、社会人生与生存智慧6大模块；教育类通识讲座包括名特教师成长系列课程、名特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系列课程、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以及“教育大家讲堂”。

    各种考证、考研、出国培训，各类办学项目推荐、活动推广，会议讲话、文件宣讲等，不属“石城讲坛”的范围。

        二、组织管理
（一）举办主体

    “石城讲坛”由学校和各二级学院分工负责举办。学校举办的“石城讲坛”，主要是指由教务处及其他有关部门面向全校学生举办的讲座，主要是一般通识类讲座、“教育大家讲堂”和部分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二级学院举办的“石坛讲坛”，主要是指各二级学院结合本院部专业特点举办的面向本院部各专业学生的讲座，主要是教育类通识讲座中的名特教师成长系列课程（面向一、二年级师范生）、名特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系列课程（面向二、三年级师范生）和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面向三、四年级师范生）；具有非师范类专业的院部，也应结合专业特点邀请行业专家为本院部非师范类专业学生举办有关讲座。

（二）申报审批

    “石城讲坛”由教务处统一组织管理，包括制订计划、审批、备案、监督实施与经费管理等。各二级学院举办的“石城讲坛”要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审批备案表》（附件），由本院部负责人签字同意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后，于讲座开办前2周报教务处审批、备案，教务处需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并通知相关二级学院。凡未经审批和备案的讲座，各二级学院必须负责审核其内容，并自行负责相关费用。

    经审批通过的讲座原则上要确保如期举办。如变更主题和主讲人则需重新备案、审批，需重新申报。

（三）审批原则

1.思想性原则

讲座内容不得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2.教育性原则

讲座内容必须有利于学生成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道情怀、科学精神、公民意识、世界视野、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科学性原则

讲座内容必须科学规范，必须以科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做到深入浅出。

（四）组织实施

1.学校层面和二级学院层面举办的“石城讲坛”讲座次数，必须满足全校学生或本院部学生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听讲座的需要。

2.各学院每学期应至少举办4场讲座。各师范类专业所在学院应面向师范生每学期以专题讲座形式举办名特教师成长系列课程、名特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系列课程和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各1场，其他讲座1场。这类讲座须全程录音、录像，并将讲座内容整理成文字稿，经主讲人审核无误后交教务处教学评估与研究科存档。学校择其优者制作成网络课程，并结集成册。经费在资料交齐之后方可报批。

3.每场讲座的时长一般在2至3小时，听众人数一般应在100人以上。

（五）听课管理

1.根据2015版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各师范类专业普本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听取学校层面组织的“石城讲坛”系列讲座6次，只记次数，不计学分，但纳入毕业审核要求；同时，必须至少听取二级学院层面组织的教育通识三个系列课程（名特教师成长系列课程、名特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系列课程和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讲座6次，每个系列2次，共计1学分。

2.师范类专转本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听取学校层面组织的“石城讲坛”系列讲座4次，只记次数，不计学分，但纳入毕业审核要求；同时，必须至少听取二级学院层面组织的教育通识三个系列课程（名特教师成长系列课程、名特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系列课程和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讲座4次，共计1学分。

3.各非师范类专业普本学生必须听取学校层面组织的“石城讲坛”系列讲座12次，只记次数，不计学分，但纳入毕业审核要求。

4.举办讲座的主体负责学生听课的组织工作。学生须持讲座入场券、听课证入场听课。在听课过程中，要保持安静，认真听课，做好笔记。讲座结束后，要将听课笔记交值班人员，由举办单位组织检查听课笔记，检查合格后加盖“文化素质课”章进行注册。听课证一人一证， 不得代交、夹带，否则作违纪处理。

5. 各二级学院教务员在学期前2周，收齐学生听课证并登记学生课讲座次数，并将其录入学校教学管理系统。
三、经费标准
（一）校外专家

具有副高级职称的校外专家一般每场1500元（税后，下同）；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校外专家一般每场2000元；由学校邀请的高水平专家，可以视专家的学术水平和在学术界的影响酌情增加，但原则上每场不超过3000元。

校外主讲人的交通费、食宿费实报实销，由学校从教学业务费中支付；专家讲课费以讲座专家签领单为准实报实销。

（二）校内专家

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职称的校内专家每场500元；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校内专家每场800元。

附件2

“石城讲坛”综合文化素质课审批备案表

承办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讲座题目
	

	主讲人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职务
	
	面向对象
	

	讲座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主讲人

科研(专业)成果简介
	

	讲座

主要

内容
	

	讲座

目的
	

	设备要求
	

	执行酬金标准
	

	承办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留存一份，教务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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